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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登记的各种手续 

在居留期限出现
这种情形时 

需要准备的资料 做些什么 何时 何地 
结果 

1-1 
入境后 

1 
外国人登记的
首次登记 

1-4 
交付外国人登
记证明书 

1-2 
孩子出生时 

1 出生申报受理证明书， 
  或者母子健康手册 

申请登记原票记
载事项证明书 

2 
交付登记原票
记载事项证明
书 希望证明身份 

在 90日
以内 

在 60日
以内 

根据需要 

市区町村役
所（政府） 

市区町村役
所（政府） 

 

 

 

1 外国人登记申请书 
2 护照 
3 照片 2 张 
（由代理人进行申请时） 
4 代理人的外国人登记证
明书 

5 生病时的医生诊断书等 

1-3 
在外国人登记原票上记
载外国人登记事项 

1 登记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
的申请书 

（由代理人进行申请时） 
2 委托书 
3 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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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留期限出现
这种情形时 
 

需要准备的资料 做些什么 

 

结果 

 

3-1 
办理外国人登
记变更的登记
手续 
 

 
 

居住地（住所）发
生变化时 

1 变更登记申请书 
2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3 住宅的租赁合同书等可

确认变更的资料 

3-2 
办理外国人登
记变更的登记
手续 

居留资格发生变
化时 

1 变更登记申请书 
2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3 可确认发生变化的资料

（护照等） 
（姓名，国籍发生变化时） 
4 照片 2张 

国籍发生变化时 

居留期限发生变
化时 

职业发生变化时 

工作单位发生变
化时 

姓名发生变化时 

在 14日
以内 
 

 

市区町村役所
（政府） 
 

在 14 日以内 市区町村役所
（政府） 

16 岁以上者在登
记后每 5 年一次
（永住（定居）者
每 7年一次） 

１外国人登记事项确认申
请书 

2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3 护照 
4 照片 2张 

4 
办理外国人登
记的确认（更
换）手续 

交付外国人登
记证明书 

在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中记载的申请期
限内 

满 16岁之日起 30日内 

 

到 16 岁者 

市区町村役所
（政府） 

 

何时 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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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留期限出现
这种情形时 
 

需要准备的资料 
 

做些什么 

 

结果 

 

5-1 
申请外国人登
记证明书的再
交付 

 

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被盗时 

1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交付
申请书 

2 护照 
3 照片 2张 
4 遗失申报证明，被盗申报

证明及火灾证明等 

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丢失时 

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烧毁时 

再交付外国人
登记证明书 

5-2 
申请外国人登
记证明书的更
换交付 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弄脏时 

１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交付
申请书 

2 护照 
3 照片 2张 

更换交付申请
外国人登记证
明书 

 

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破损时 

6-2 
取得日本国籍时 

6-1 
处境时 

6-3 
死亡时 

1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交付申
请书 

2 取得日本国籍的证明书
或者归化者的身份证明 

1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交付
申请书 

1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交付
申请书 

2 死亡诊断书或者死亡证明
书 

 

6 
外国人登记证
明书的返还 

在 14 日以内 
 

 

市区町村役所
（政府） 
 

在 14 日以内 
 

 

出境时 

在 14 日以内 

 

 
 

在死亡之日起
14 日以内 

何时 何地 

市区町村役所
（政府） 

市区町村役所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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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日本后的外国人以及日本出生的外国人必须办理外国人登记手续。申请并领取可称为身份证明的外国人登记

证明书，而且必须在外出时随身携带。 

 

1 外国人登记的首次登记 

入境日本后，居留期限在 90 日以上的人士（90 日以内出境者没有必要）必须在入境之日起 90 日以内到市区町村

役所（政府）办理外国人登记手续。 

同时，在日本出生的外国籍（无日本国籍）婴儿也必须在出生之日起 60日以内办理外国人登记手续。 

通常需本人到市区町村役所（政府）进行申请，但未满 16 岁者以及因病等情况时可由同住的 16 岁以上亲属等代

理办理申请手续。 

 

 1-1 入境时 

所需资料 提交处/问讯处 开始与截止时间 手续费 

1 外国人登记申请书  

（在市区町村役所（政府）备有申请表格） 

2 护照 

3 相同的照片 2 张  

・ 长 4.5cm×宽 3.5cm 

・最近 6 个月内拍摄 

・正面上半身免冠   

※未满 16岁者不需要 

<由代理人申请时> 

4 代理人的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5 生病时医生出具的诊断书等 

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
（政府） 

入境之日起 90日以内 免费 

 

1-2 孩子出生时 

所需资料 提交处/问讯处 开始与截止时间 手续费 

1 外国人登记申请书 

（在市区町村役所（政府）备有申请表格） 

2 出生申报受理证明或者母子健康手册 

※对于在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之外

提出出生申报的情况需要出生申报受理证

明。 

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
（政府） 

出生之日起 60日以内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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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国人登记的首次登记 

1-3 外国人登记事项 

根据外国人登记法第 4 条规定，在外国人登记原票上的记载项目如下。 

外国人登记原票登记事项 

1 登记号码 

2 登记年月日 

3 姓名 

4 出生年月日 

5 性别 

6 国籍 

7 在国籍国的住所或居住地 

8 出生地 

9 职业 

10 护照号码 

11 护照发行年月日 

12 入境许可年月日 

13 居留资格（指入管法所规定的居留资格以及作为特别永住者的定居资格） 

14 居留期限（指入管法所规定的居留期限） 

15 居住地 

16 家庭户主姓名※ 

17 与户主的关系 

18 当进行申请的外国人是户主时，该家庭成员（除户主本人外）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国籍

以及与户主的关系 

http://www.clair.or.jp/tagengorev/zh/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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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日本的父母以及配偶者（进行申请的外国人是户主时，作为该家庭成员的父母及配偶者

除外）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以及国籍 

20 工作单位的名称与所在地 

 

（截至 2006 年 12月 1 日的内容） 

※ 家庭 

家庭是指居住与生活都在一起的成员集合。户主是指代表该家庭并在维持家庭生活（有收入）上处于中心地位的

人物。如您尚未结婚，家庭仅由 1人构成，而户主就是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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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国人登记的首次登记 

1-4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在办理了外国人登记后，大约将在 2-4周左右内可领取到外国人登记证明书。而未满 16岁者可在当天领取。外国

人登记证明书是您在日本的身份证明。满 16岁以上者，必须随身携带外国人登记证。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入境许可年月日 
记载着在日本机场及港口入境许可的证印日期 

居留资格 
表示根据出入国管理法令外国人如何获得入境
及居留许可。 

居留期限 
表示可在日本国内居留的许可期限 

表示该登记证明书进行更换的申请截止日。请注
意这并不非可居留的期限（居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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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资料来源：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出入国管理指南》 

要点解说 在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上记载着 
“ 无居留资格” 意味着什么？  
 

根据外国人登记法，即使是已超过居留期限而继续留居的非
法滞留者、或者偷渡以及以伪造护照等非法手段入境的非法
入境者等，即所谓的处于非法居留状态的外国人也有义务办
理外国人登记申请，同时，通过申请而发行的外国人登记证
明书必须随身携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其居留资格未
得以确认而在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 居留资格” 栏上使用
大红字 
I 无 居 留 资 格 进行记载（请参看左图）。 
当居留资格未能得以确认时，不可在日本国内从事任何劳动
就业活动，必须尽快到入国管理局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应
手续。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上记载的
“ 无居留资格”（放大） 
禁止劳动就业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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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登记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 

这是对外国人登记事项进行证明的证明书，可在考取资格证书及就职等时、以及在需要日本的住所及身份等证明

书时要求给予发行。可通过本人或者同住的亲属向市区町（镇）村进行申请，除上述以外者进行申请时需要委托

书。 

 

所需资料 提交处/问讯处 开始与截止时间 

1 登记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的申请书 

2 申请人的身份确认资料 

<由代理人申请时>  

3 委托书 

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 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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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国人登记的变更登记手续 

在外国人登记事项中，当居住地、姓名、国籍、职业、居留资格、居留期限以及工作单位的名称与所在地发生变

化时，必须由本人在发生变化之日起 14 日以内到市区町村役所（政府）办理登记变更手续。未满 16 岁者可由同

住的亲属进行申请。搬家时请到搬家后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办理。 

 

3-1 居住地(住所)发生变化时 

所需资料 提交处/问讯处 开始与截止时间 手续费 

1 变更登记申请书 

2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3 可确认发生变化的资料 

 （住宅的租赁合同书等） 

・ 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 
・ 当搬到新区域时为新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
所（政府） 

发生变化之日起
14 日以内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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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国人登记的变更登记手续 

3-2  姓名、国籍发生变化时 

所需资料 提交处/问讯处 
开始与截止时

间 
手续费 注意事项 

1．变更登记申请书 

2．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3. 护照（只限持有者） 

4．相同照片 2 张 

・ 长 4.5cm×宽 3.5cm• 

・最近 6 个月内拍摄 

･正面上半身免冠  

（未满 16岁者不需要。） 

5. 可确认发生变化的资料 

•姓名发生变化时 

（护照或由其它驻日外国公馆等有权利的机关发

行的“姓名发生变化”的证明书、户籍抄本） 

•国籍发生变化时 

（护照或由其它驻日外国公馆等有权利的机关发

行的国籍取得证明书等） 

居住地的市区町
村役所（政府） 

发生变化之日
起 1 4 日以内 

免费 
需要同时申请更换交
付。 

资料来源∶冈山县备前市网页 

http://www.city.bizen.okayama.jp/shimin/benri/shimin/gaikokujin/registration-of-chang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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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居留资格、居留期限、职业、工作单位的名称与所在地发生变化时 

 

所需资料 提交处/问讯处 
开始与截止时

期間 
手续费 注意事项 

1 变更登记申请书 

2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3 可确认发生变化的资料 

居住地的市区町
村役所（政府） 

发生变化之日
起 
14 日以内 

免费 

有关职业、工作单位的
名称与所在地，永住者
与特别永住者都不需要
申请。 

资料来源∶冈山县备前市网页 

http://www.city.bizen.okayama.jp/shimin/benri/shimin/gaikokujin/registration-of-chang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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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时 

当其他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时，请在办理 5-2更换交付申请、5-1更换交付申请、4确认（更换）手续或者3-1、3-2变

更登记申请时一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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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更换)手续 

在办理了外国人登记后，原则上必须每 5 年一次在出生日（永住者以及特别永住者每 7 年的出生日、居留时间总

计未满 1 年者以及无居留资格者为 1 年）一次到您居住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办理外国人登记内容的确认手续。

未满 16岁者没有必要办理，但必须在满 16岁时起的 30 日以内办理确认手续。 

所需资料 提交处/问讯处 开始与截止时间 手续费 

1 登记事项确认申请书 

2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3 护照 

4 相同照片 2 张 

・ 长 4.5cm×宽 3.5cm 

・最近 6 个月内拍摄 

・正面上半身免冠  

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 

・ 在办理了外国人登记后，原则上 5年
一次（永住者以及特别永住者 7年、居留
时间总计未满 1 年者以及无居留资格者
为 1年） 
・ 在满 16岁生日起 30日以内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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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再交付（更换交付）申请 

5-1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再交付申请 

当外国人登记证明书遗失、失窃、遭遇灾害等丢失时，请在 14日以内到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办理再交

付申请手续。 

所需资料 提交处/问讯处 
开始与截止时

间 
手续费 

1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交付申请书 

2 护照 

3 相同照片 2 张 

・ 长 4.5cm×宽 3.5cm 

・最近 6 个月内拍摄 

・正面上半身免冠  

※未满 16岁者不需要 

4 市区町（镇）村长特别要求的其他资料（警

察署长及消防署长等发行的遗失申报证明

书、失窃申报证明书以及火灾证明等） 

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 
丢失之日起 14
日以内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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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再交付（更换交付）申请 

5-2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更换交付申请 

当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严重破损、弄脏时，请到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办理更换交付申请手续。 

所需资料 提交处/问讯处 开始与截止时间 手续费 

1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交付申请

书 

2 护照 

3 相同照片 2 张 

・ 长 4.5cm×宽 3.5cm 

・最近 6 个月内拍摄 

・正面上半身免冠  

※未满 16岁者不需要 

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 破损、弄脏之日起 14日以内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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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返还 

6-1 出境时 

在未获得再入境许可而从日本出境时，请把外国人登记证明书返还给出境机场及港口等的入境审查官。如己办理

了再入境许可手续则无须返还。 

 

6-2 取得了日本国籍时 

在取得日本国籍之日起 14日内，请把外国人登记证明书返还给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 

※需要日本国籍取得证明书或者法务省交付的归化者身份证明书。 

 

6-3 死亡时  

在死亡之日起 14日内，请由同住的亲属把外国人登记证明书返还给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役所（政府）。 

※需要死亡诊断书或者死亡申报证明书。 

※外国人死亡者的居住地与死亡地点不同时，也可通过死亡地点所属的市区町村长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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